新船建造圖說之審核

一、新造船舶需經左主管機關之核准：

（一）國際(內)航線船舶：交通部。

（二）未滿二十總噸小船：船舶所在地地方政府。

（三）漁船：漁政主管機關。

二、船舶所有人申請新造船時，應會同造船廠檢附左列文件：

（一）新造船舶製造申請書一份。

（二）施工說明書或計劃報告書三份。

（三）圖說三份。(詳如船舶丈量必要之圖說)

（四）造船技師執照影本(客船)一份。

（五）船體結構計算書三份。
